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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黄灯处罚

早有条文

据了解，针对闯黄灯
的处罚规定，早在新规出
台之前就已经存在。

自2004年5月1日起
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
四条规定，机动车通过交
叉路口，应当按照交通信
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
线或者交通警察的指挥
通过；通过没有交通信号
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
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
叉路口时，应当减速慢
行，并让行人和优先通行
的车辆先行。《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8条
规定，黄灯亮时，已越过
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
通行。

同时，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九十条还规定，机动
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
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
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
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
罚款。

在相关“道路交通
违法行为处罚及记分标
准”中规定，违反交通信
号灯指示的，罚款200元
并记3分。

在新规出台之前，
国内多个城市曾尝试查
闯黄灯，其查处措施正
是罚款200元记3分。

在这次新规中，闯
黄灯的记分分值进一步
提高。新规明确指出：

“抢黄灯行为属于违反
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
对驾驶人处 2 0元以上
2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记 6

分。”
“闯黄灯的处罚规

定由来已久，只是这次
加大了记分分值。”省交
警部门有关人士做出解
释。

本报记者 董钊

◎
探
新
规

新交规中对闯黄灯、故
意遮挡号牌等违法行为加
大了处罚力度，而这在车主
中引发不少争议。

记者盘点各地媒体报
道发现，湖北、上海严格执
行公安部的规定，并且湖北
还出台了“细化版”：要求驾
驶员“看到斑马线就要减
速，看到行人必须让行”。而
因为存在取证难、不好界定
等因素，济南、深圳、南昌等
地均表示暂不对闯黄灯进
行处罚。

1日晚10点55分，深圳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官方微
博表示，深圳暂不对闯黄灯
处罚。

一个小时后，深圳交警
再发微博称，暂未处罚的原
因有三，一是系统暂不支持
抓拍闯黄灯；二是需对信号
灯的配时进一步排查；三是
需制定严格的查处程序和
科学的处罚标准。

济南交警也对交通违
法行为进行查纠。在一些面
临执法取证难的细节上，交
警部门暂未处罚。

据报道，新规实施首
日，济南交警并未对闯黄灯
的现象进行处罚。据交警介
绍，按照新规，在黄灯亮起
时，车辆已经越过停止线的
可以继续通过，没有越过停
止线继续行驶则被视为“闯
黄灯”。

“问题就在于，短短一
两秒的时间，是否越过不好
界定。”济南交警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

据《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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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暂不处罚

“闯黄灯”

闯黄灯就该罚
无须纠结
公安部交管局：路口减速慢行可避免追尾
本报记者 董钊 实习生 张美燕

在新交规实施之前，我国多个城市曾就“闯黄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纠，但每一次的查纠行动都

无一例外地伴随着争议。直到现在，有关“闯黄灯该不该罚”、“怎么罚”的争议，并没有随着新交规的进一

步明确而停止。

▲2日，省城二环东路
一路口处，黄灯亮时，已
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快速
通过路口。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路口交通事故

“闯黄”是主因
2日上午，在省城经三纬二路路

口，济南市中交警大队民警正在处理
一起交通事故，一前一后行驶的两辆
汽车撞在了一起。经民警调查了解，
发生这起追尾事故的原因是前方车
辆的驾驶人有了“担心闯黄灯”的心
理驱使。

据警方了解，前方车辆的驾驶人
在即将通过路口时，由于看到绿灯在
瞬间开始闪烁，担心接下来闯黄灯可
能会被处罚，所以选择在短时间内降
低车速。就在前方驾驶人急刹的时
候，后方车辆驾驶人没反应过来，两
辆车结结实实地撞在了一起。

在新交规实施之后，这样的事情
在省城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而据交
警分析，由于新规已经实施，不少驾
驶人对黄灯产生畏惧心理，担心不小
心闯黄灯被罚。但在许多闯黄灯的行
为中，不乏有人故意为之。也就是说，
黄灯闪烁时，一些驾驶人为了节省接
下来的红灯等待时间，不减速甚至加
速通过路口。

“在城市道路中，发生在路口的
交通事故，闯黄灯成为主要诱因之
一，这也是新规决意加大闯黄灯处罚
力度的主要原因。”相关人士分析。

黄灯亮本应减速

却成提速信号
在网络上，不少人认为，既然要

像查闯红灯一样查闯黄灯，那不如
干脆将黄灯取消，直接改为红灯。对
此，交通专家、山东交通学院交通与
物流工程学院教授蔡志理认为，这
样就忽视了黄灯存在的意义。

蔡志理介绍，在红灯和绿灯之
间设置黄色信号灯，最大的作用就
是在这较短的时间内净空路口，让
越过停止线的车辆继续前行，而未
过线的车辆在线内等候，这样路口
就能保持全方位畅通。

在新规实施前，济南交警曾就
闯黄灯进行查纠，在经十纬十二路
路口，短短10分钟时间内，就有多辆
汽车驾驶人看到黄灯闪烁，非但没
有停车，却猛踩一脚油门加速通过。

“这样做的危害，不亚于闯红
灯。”济南交警有关人士表示，在实
际执法过程中，交警部门发现，在黄
灯闪烁的几秒钟内，其他方向的车
辆和行人已经准备开始通行，待闯
黄灯的车辆冲过停止线行至路中
间，恰好与横向通行的车辆或行人
相遇，且闯行的车辆往往是加速行
驶，因此相当危险。

“本来应该减速观察、等待的这
三秒时间，竟然成了提醒加速行驶
的信号，这是不正常的，黄灯净空路
口的作用就完全失灵了。”蔡志理
说。

谨慎驾驶

可避免“抢黄灯”
在针对闯黄灯的诸多反对声

中，还有人坚持认为，驾驶机动车由

于惯性作用，不可能在看到黄灯时
立即停车，如果硬要这样做就会造
成急刹，并可能导致追尾。

针对这种声音，公安部交管局
于 2日做出回应，认为“在车辆正
常行驶过程中，只要驾驶人注意
力集中、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行
经交叉路口时减速慢行、谨慎驾
驶，‘抢黄灯’和追尾事故是可以
避免的”。

交警部门认为，机动车在通过
路口特别是没有信号灯的交叉路口
时，应当左右观察并减速慢行。然而
在实际道路行驶中，许多驾驶人在
驶过路口时，并没有做到观察慎行，
以确保自身及周边行人安全。在这
种情况下，如果车辆继续以较快速
度，甚至加速通过路口，极有可能引
发交通事故。

“在距离停车线一段距离内，
驾驶员如果集中注意力，在看到
信号灯变化时，可以有充分的反
应和减速时间，如果车速较快，就
可能让自己措手不及。”有交通专
家表示。

对于黄灯闪烁的一刹那，交警
执法取证存在难度的问题，有交通
专家表示，可以先取证，车主若有异
议可采取申请行政复议的方式，维
护自身权益。

对于处罚闯黄灯产生的争议，不
少专家认为，故意闯黄灯就是交通违
法行为，不能因为有争议就不去执
行，就像当年严厉处罚酒驾一样，执
行一段时间，等大家慢慢都适应了，
争议声自然就会小下来。

新华社在其认证微博“新华视
点”上发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交
通信号灯由红灯、绿灯、黄灯组成。
红灯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准许
通行，黄灯表示警示。三个信号灯
各司其职，交管部门将黄灯作用归

于红灯，不仅技术上难以做到，且
明显违法。行政部门规章与法律相
抵触，该怎么办？

“新华视点”甚至认为：闯黄
灯处罚违背牛顿第一定律。“新交
规实行第一天以来，网友纷纷吐
槽见黄灯亮起即停在停止线很难

掌控。要么提前在路口把车速降
至极低，但这给本身拥堵不堪的
交通继续添堵；要么随时准备灯
前急刹，但这已经造成更多追尾
事故。违背牛顿第一定律而制定
的这条规定实在不合理，郑重呼
吁修订！”

将黄灯作用归于红灯违法？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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